
國立中興大學清寒僑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

學號： 姓名： 居留證號： 

系級： FB： 

僑居地： 在台電話/手機： 

在台地址： 領有其他獎助學金： 

申請類別：<請以 V符號勾選，無論該項是否申請，皆須勾選>  

    助學金：□申請□不申請 

  獎勵金：□申請□不申請 

  補助住宿：□申請【宿舍號碼：               】   □不申請 

家庭狀況： 

1.□父母皆亡    □父亡母在     □父在母亡    □父母皆在 

  □父母離異，與父同住  □父母離異，與母同住  □父母離異，自己獨住 

2.其他關係密切，互相扶持之親屬： 

  □祖父  □祖母  □兄    人  □弟    人  □姊    人  □妹    人 

  其他同住親戚共     人。 

經濟狀況： 

1.何人負擔家庭生活費用(可複選)：□祖父母   □父母   □兄姐   □其他 

2.有無不動產（房屋或土地） □有，約價值新台幣          萬元    □無 

3.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         元。 

4.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(可複選)： 

  □由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       □由在臺家長接濟 

□由僑居地其他親友接濟       □由在臺其他親友接濟 

□靠工讀或其他助學金維持      

  □其他: 

5.相關證明：□清寒證明  □家庭財務或收入證明  □其他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

6.請簡述去年出境次數      次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業狀況（新生免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學年度 

第    學期 

(最近一學期) 

學業成績  

操行成績  

 



 

自述(請述明父母和家中成員情形及本人就學困難急需助學情況，約 200字)：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當事人權利聲明，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相關資料於本

校相關業務，且概不退件。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，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

學金，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金。若有獲得本獎助學金，會妥善規劃且不購買奢侈品與高級享受。 

以上所陳述事情一切屬實，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願被撤銷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系教官敘述訪談後情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導師或指導教授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導師或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或所長簽章： 

 


